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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體育法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

辦法(107年5月11日修訂)
三、體育班課程綱要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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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發展委員會(第八條)

• 委員9-13人
•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各相關行政人員、

專任運動教練、體育班教師、家長代
表擔任委員；專任運動教練及體育班
教師人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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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發展委員會(第八條)
• 任務
一、課程及教學規劃，包括生涯發展、職能探索、運動防護

及運動科學應用。( 建議下設課程規劃小組 )

二、運動訓練督導。
三、體育班校內自評。
四、學生對外出賽限制，包括課業成績出賽基準之訂定及每

學年度出賽、培訓計畫之審議。
五、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計畫審議，包括課業輔導內容及補

救教學模式。 ( 可以採用自學輔導模式、科技化補救
教學或酷課雲等 )

六、學生調整術科專長項目，或因故不適合繼續就讀體育班
需轉班或轉學之審議。

七、其他有關體育班發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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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師資(第九條)
• 一般學科課程：由學校合格教師擔任。

• 二、體育專業學科課程：由學校合格體育
教師擔任；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合格體育教
師兼任。

• 三、體育專項術科課程：由學校合格體育
教師或專任運動教練擔任；必要時得聘請
校外合格體育教師或專任運動教練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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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師資(第十條)

• 學校設體育班者，每校至少置專任運動教
練一人；其每年級均設體育班二班以上者，
至少置專任運動教練二人。

• 體育班師資員額編制，在國民小學，每班
應置前條所定專任師資至少二人；在國民
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每班應置前條所定
專任師資至少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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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學生人數(第十三條)

• 體育班每班學生人數，以十五人以上，
不超過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普通班人
數為限。但情形特殊，經各該主管機
關核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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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課程(第十四條)

• 國民中學：
(一) 體育專項術科課程，每週以六節至

十節為原則，得自國民中小學課程綱
要所列之領域節數及彈性學習時間中
調整，於上課日之第六節課起實施；
出賽期間必要時，並得自各該主管機
關所定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學生在校
時間實施原則之非學習節數適當時間
實施。(刪除例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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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課程(第十四條)

• 高級中等學校：體育專業學科課程每
週以二節，體育專項術科課程每週以
六節至十節為原則，均得自各類科教
學節數中調整。(修法說明: 體育專業學科

包括運動科學、運動人文、運動倫理及運動傷
害等內容)



Created by Freepik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Taipei Municipal Yang Ming High School

體育班之教學重點(第十五條)

• 體育班之教學重點如下：

一、品德及法治教育。
二、體育專業知能。
三、競技運動專長表現技能。
四、運動鑑賞及應用指導能力。
五、國際運動發展趨勢之認識及視野。
六、溝通表達及生活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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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之教學重點(第十六條)

• 學校應建立體育班學生之資料檔案，並追
蹤輔導。
(選手資料、訓練執行、課程執行、健康追蹤、
就業情形、參與賽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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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培訓及出賽規定(第十八條)

一、每日訓練時數至多以三小時為原則。
二、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每學年以三十日為

限。但國家代表隊培訓或因賽程需求，檢具
出賽計畫及課業輔導計畫報各該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培訓及出賽，應請公假；其請公假日數併同
其他假別總日數，不得逾每學年上課日數三
分之一。

四、課業成績未達第八條第二項第四款課業成績
基準者，於課業輔導或補救教學後始得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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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退場機制-1(第二十三條)

體育班應與改善、甚至停辦：
一、學校違反體育班設立目標。
二、學校未依核准之體育班設立、增班或調整運動種

類計畫執行或未核實編列預算。
三、運動教練、教師、運動防護員、物理治療師或學

生違反運動禁藥管制相關法令規定或影響校譽。
四、學生全年未參加核定招生運動種類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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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退場機制-2(第二十三條)

五、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參加比賽，三年內
未獲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或認可之比賽前
三名，或全國綜合性運動會、全國性體育團體主
辦之正式錦標賽前八名。

六、未落實辦理運動防護工作，致學生持續發生運動
傷害。

七、違反第十條置專任運動教練或師資員額編制之規
定。

八、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體育班課程實施之規定。
九、未落實第十八條第四款課業輔導或實施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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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退場機制-3(第二十四條)

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發展之運動種類，
於成立後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運動種類
應停止招生：

一、該運動種類對外出賽學生數低於百分之八十。

二、該運動種類有前條第五款所定情形之一。



一、檢視與調整體育班發展委員會
組織與功能
(請各代表隊提出專訓課程計畫含出賽時程表與經費預算等) 

二、檢視專任運動教練授課時數
三、盡可能增加體育班師資

(鐘點教練、約聘教練、代理師資)  

因應作為



四、強化體育班教學重點, 重視品
德與法治教育
(正式實施生活管理規範、校長及主任抽查教室日誌與訓練

日誌、督導一般課程與專訓課程之實施與紀錄、督導每日
及比賽之生活管理、體育班聯合週班會)

五、落實培訓課程與出賽規定
(訂定與執行禁賽與課業及生活輔導辦法)

因應作為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7年6月4
日北市教體字第1076004918號函

二、學校應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所屬學校幼兒園收受捐款收支管李
運用要點」辦理

相關規定



一、後援會納入家長會發展
二、後援會資金需為家長有意願之給付
三、後援會經費之使用需事先提經預算

與使用計畫、事後需提決算報告、
定期公開收支情形

四、基本的財務收支規範：需訂有財務
收支規範及定期公開收支情形

五、以上需配合家長會運作

因應作為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體育班校隊生活管理規範
107年8月31日修訂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體育班在學學生需遵守學校規
範及代表隊訓練規定要求:
一、依據：「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

點」、「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成績優良

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二、目的：為提升體育班學生良好謮書風氣，加強學業輔導，

提升學業成就，並培養積極進取精神，培育守紀律、重

榮譽、合作互助的優質公民。

三、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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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導轉學
1.遵守學校(校隊)作息時間，學生配合學校到校時間，多次
無故遲到及曠課者(未告知導師、教練)且屢勸不聽且為累
犯者。

2.上課期間進出校門需穿著學校制服，專長練習必需穿著練
習服裝，違規屢勸不聽者。

3.學生需配合專長訓練，不得無故缺席，如需請假請由家長
事先通知教練，在依學校請假程序請假。無故不參與練習
且屢勸不聽者。

4.學生如違反校規，情節重大者(如抽菸、喝酒、記滿三大過
等)及無法遵守學校規定或屢勸不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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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禁賽
1.遵守學校(校隊)作息時間，學生配合學校到校時間，3次無
故遲到及曠課者(未告知導師、教練)。

2.上課期間進出校門需穿著學校制服，專長練習時間也需配
合各隊穿著練習服裝，違規3次者。

3.運動代表隊學生於學期內，如有態度傲慢、不服從管教、
訓練之狀況明顯不佳者或嚴重影響代表隊榮譽及校譽者。

4.上課時間需遵守導師及任課老師規定，如有言語頂撞、缺
繳作業者，情節嚴重者。

5.各隊學生需配合專長訓練，不得無故缺席，如需請假請由
家長事先通知教練，在依學校請假程序請假。無故不參與
練習者或請假過多者(受傷復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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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禁賽-(續)
6.違反校規(如抽菸、喝酒、記大過、小過等)及無法遵守學
校規定者。

7.受警告以上處分者。

(三)校規議處
1.遵守學校(校隊)作息時間，學生配合學校到校時間，遲到
及曠課者(未告知導師、教練)。

2.上課期間進出校門需穿著學校制服，不服從者。
3.上課時間需遵守導師及任課老師規定，如有言語頂撞、缺
繳作業者。

4.學生違反校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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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愛校服務
1.各隊學生於非專長訓練時間嚴禁進入隊室，經發現者。
2.自主練習未經由教練同意者。

(五)各運動代表隊學生手機於上課期間統一由各隊教練集合
管理。





團隊介紹



各隊自行討論


